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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发展改革委关于临江市恒兴物贸有限责任公

司二股流铁矿项目核准的批复   

吉发改审批〔2022〕298 号 

临江市发展改革局，临江市恒兴物贸有限责任公司：   

  你单位报来《关于临江市恒兴物贸有限责任公司二股流铁矿项目核准的请

示》（临发改请字〔2022〕48 号）及有关材料收悉。企业通过该项目建设，能

够充分利用矿产资源，适应市场竞争需求，提高规模效益和资源综合利用率，

提高企业经济效益，带动地方区域经济发展。该项目经白城市工程建设咨询有
限责任公司评估认为，项目建设符合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9 年本）》

的要求，项目选址符合规划要求，建设规模适当，建设方案合理可行，满足国

家法规、规范和标准要求，投资估算合理，技术经济可行。该项目符合国家产

业政策等相关文件要求，无危害经济安全、社会安全、生态安全等国家安全问

题，符合相关发展建设规划和技术标准，合理开发并有效利用区域资源，无重

大公共利益的不良影响。经研究，原则同意临江市恒兴物贸有限责任公司建设

二股流铁矿项目，现批复如下。   

  一、项目名称及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代码   

  临江市恒兴物贸有限责任公司二股流铁矿项目（项目代码：2111-220000-
04-05-262374）。   

  二、项目法人单位   

  临江市恒兴物贸有限责任公司   

  三、建设地点   

  矿区位于吉林省临江市六道沟镇西马村，项目位置东至 733 回风平硐，坐

标：X=4603095.251、Y=42594378.421；西至 493 临时废石堆场挡墙，坐标：

X=4603097.749、Y=42593538.525；南至 733 主运平硐，坐标：
X=4602958.674、Y=42594171.714；北至 683 临时废石堆场挡墙，坐标：

X=4603160.1、Y=42594207.32。   



  四、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   

  项目建设规模为 6 万吨/年，采用地下开采方式，设计服务年限 5.4 年，主

要产品为铁矿石。项目工程组成包括主体工程、辅助工程、公用工程、环保工

程和储运工程。主要建设内容为平硐、斜井、倒段回风井、通风机硐室、水

池、排水系统、配电系统以及采切工程等。地表工业场地内设置综合办公室、
变电所、空压机站、仓库、热风炉房等，建筑面积合计 582 ㎡，另设置矿石临

时堆置场、废石临时堆置场和表土临时堆放场等。新建 1500 米排水管线。   

  五、建设期限   

  项目建设期 1.5 年。   

  六、项目总投资   

  项目总投资为 2263.46 万元，其中建设投资为 2141.08 万元，流动资金

122.38 万元。项目自有资本金 2263.46 万元，占总投资比例 100%。   

  七、相关要求   

  （一）临江市恒兴物贸有限责任公司要在项目开工建设前，依据相关法律

法规办理相关手续，尽快落实项目建设条件，争取早日开工建设。要严格按照

本文件核准的建设地点、建设规模和建设内容、技术标准等进行建设，确保项

目依法合规建成，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报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后投入使用。   

  （二）临江市恒兴物贸有限责任公司要通过投资在线监管平台如实报送项

目开工、建设进度、竣工投用等基本信息，其中项目开工前应按季度报送项目

进展情况；项目开工后至竣工投用止，应逐月报送进展情况。我委、临江市发
改局将采取在线监测、现场核查等方式对项目实施监管，依法处理有关违法违

规行为，并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。   

  （三）工业和信息化、城乡规划、国土资源、环境保护、节能审查、安全
监管、审计等部门要按照谁审批谁监管、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，依法履行职

责，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项目进行监管。   

  （四）请临江市发改局接到核准批复后，加强监管，监督企业严格执行国

家产业政策，严格按照项目核准的相关内容进行建设，督促项目单位通过吉林

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及时报送项目开工建设、建设进度、竣工等基本

信息。   

  （五）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如需对本项目核准批复文件进行调整的，

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向我委提出调整申请，我委将根据项目具体情况，办理调整

手续。本批复文件自印发之日起，2年内未开工建设需要延期的，应在届满 30
个工作日前向我委申请延期，超期未申请延期或延期未批准的，本文件自动失

效。   



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

 2022 年 11 月 3 日   


